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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政府依据玉溪市红塔区2025年度第三批次城镇建设用地拟征收土地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结果，结合土地现状调查结果，组织自然资源局、财政局、农业农村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相关部门拟定了本方案，具体内容如下：
一、征收范围
玉溪市红塔区2025年度第三批次城镇建设用地拟征收土地涉及玉溪市红塔区春和街道办事处中所社区居民委员会第五、八居民小组，共涉及1个街道办事处1个社区居民委员会2个居民小组。
二、土地现状
玉溪市红塔区2025年度第三批次城镇建设用地涉及玉溪市红塔区春和街道办事处中所社区居民委员会第五、八居民小组集体土地总面积0.6978公顷，农用地0.6896公顷（耕地0.5212公顷，其中水田0.2758公顷、水浇地0.2445公顷、旱地0.0009公顷；其他农用地0.1684公顷），未利用地0.0082公顷，不涉及建设用地。拟征收土地位置、权属、地类、面积，以及农村村民住宅、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的权属、种类、数量等基本信息详见《玉溪市红塔区2025年度第三批次城镇建设用地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报告》。
三、征收目的
本次拟征收土地用于玉溪市红塔区2025年度第三批次城镇建设用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中第（二）款规定，由政府组织实施的交通类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征收土地的情形。
四、补偿方式和标准
该项目涉及集体土地0.6978公顷，征收土地征地补偿标准按照《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公布实施2023年云南省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云自然资〔2023〕169号）标准执行：I区片补偿标准为水田261.0000万元/公顷、水浇地174.0000万元/公顷、旱地174.0000万元/公顷、其他农用地261.0000万元/公顷、未利用地139.2000万元/公顷，该项目涉及1个征地区片。
本次拟征收土地不涉及农村村民住宅，涉及的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按照《玉溪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玉溪市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通知》（玉政通〔2022〕2 号）文件执行。文件中未明确的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按照评估进行补偿。
五、安置对象
拟征收土地需安置农业人口882人（其中劳动力558人）。
六、安置方式
本次拟征地采取货币安置，按照征地补偿标准，给予一次性货币补偿。对符合参加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障的，按照规定给予补助。
七、社会保障
根据省、市、区关于完善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障的相关文件规定，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政府按照“先保后征”的要求落实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按规定的2万元/亩计算，该批次用地涉及集体土地面积0.6978公顷（10.4670亩），应缴纳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障专项资金20.9340万元，将其纳入我区的被征地农民保障资金专户在全区范围内统筹安排使用。同时承诺在批次用地批复后按有关规定要求将符合条件的被征地农民纳入相应的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保证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



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政府
2025年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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